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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公告 

 

2016 年第 3 号 

 

为贯彻执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

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鼓励被许可人守法自律，培育良

好的信用，促进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活动依法、健康、有序开

展，提高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工作效能，为被许可人提供更好的

服务，我办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行政许可事项被许可人分级管理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特此公告。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行政 

许可事项被许可人分级管理办法。 

 

 

                                  2016年 10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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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行政许可事项

被许可人分级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

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提高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工作效能，

为被许可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促进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活动依法、

健康、有序开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申请办理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和非《进出口野生动植物

种商品目录》物种证明（以下简称物种证明）的被许可人，适用本办

法。 

    第三条 被许可人分级管理，是指国家濒管办根据被许可人遵守

法律法规规章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状况，以及行

政许可监督检查结果等，对被许可人实行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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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国家濒管办建立《行政许可事项被许可人分级管理系

统》（以下简称《分级管理系统》）数据平台，开展对被许可人分级

管理的审定和调整工作，并将分级结果在该数据平台向社会公开发

布。日常信息的采集和录入工作由国家濒管办各办事处承办。 

第五条  被许可人分级管理工作应当遵循客观、科学、公正、公

开的基本原则。 

国家濒管办与被许可人应当开展经常性信息交流；评价所依据的

材料和事实必须真实、可靠。 

第六条 管理等级从高至低分为 A、B、C、D 四个等级，主要采

用评分方法来划分评定，初始分值为 100 分， “行政许可事项被许

可人分级管理等级评定标准”由国家濒管办另行制定公布。 

第七条  国家濒管办在发现被许可人出现分级管理等级评定表

中评价项目情况时，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录入《分级管

理系统》。《分级管理系统》根据分级管理等级评定标准自动扣减分

数或调整到更低管理级别。国家濒管办将等级调整情况书面通知被许

可人。 

第八条  每年一月根据上一年度的评分，对一年内未被下调级别

的被许可人集中评定管理级别，并将级别评定结果书面通知被许可

人。评定结束后，被许可人的分级管理等级评分值恢复到初始分值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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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许可人所在级别不满一年的，不予调整到较高管理级别。 

第九条 被许可人对国家濒管办公布的分级管理等级存有异议

的，可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60个工作日内向国家濒管办提出复核，

并提供相关资料或者证明材料。国家濒管办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将复核结果纳入《分级管理系统》，并

书面通知被许可人。 

第十条  适用 A 级管理的，一般是指一年办理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和物种证明 10 份以上且一年评分大于等于 95 分以上的被许可人。  

第十一条 适用 B级管理的，一般是指首次申请国家濒管办核发

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或者物种证明，并备案登记的；或一年评分大于

等于 75 分且小于 95 分的被许可人。 

第十二条  适用 C 级管理的，一般是指一年评分小于 75 分的，

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许可人： 

（一）超过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或者物种证明许可数量 20%以内从

事进出口活动的； 

    （二）以非商业贸易为目的进口的实际用途与申报不一致的； 

    （三）以观赏、展演或人工繁育为目的进口的活体濒危野生动植

物调离的； 

（四）标本实际来源与证书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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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装运活体野生动物设施存在缺陷，可能导致对动物的伤害

或造成动物逃逸的； 

（六）饲养活体野生动物设施存在缺陷，可能导致对动物的伤害

或造成动物逃逸的。 

   第十三条  适用 D 级管理的，一般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许可

人： 

（一）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或者物

种证明的； 

（二）涂改、伪造、倒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允许进出口证

明书或者物种证明的； 

（三）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 

（四）超过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或者物种证明许可数量 20%以上

的； 

（五）用低级别附录物种及其产品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进出口高

级别附录物种及其产品的； 

（六）用物种证明进出口应办理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物种及其产

品的； 

（七）未取得允许进出口证明书进出口濒危物种及其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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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执法机关通报的其他严重违反涉及野生动植物和濒危物种

管理的法律、法规或行政许可决定的行为。 

第十四条 国家濒管办应认真核实被许可人的各项资料，确保各

项评定结果的准确性。 

第十五条  被许可人仅名称发生变化的，其分级管理级别可以

继续适用，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下列方式调整： 

（一）被许可人发生存续分立，分立后的存续被许可人承继分

立前被许可人的主要权利义务或者债权债务关系的，其分级管理级别

适用分立前被许可人的管理级别； 

（二）被许可人发生解散分立，其分级管理级别适用 B 级被许

可人的管理级别； 

（三）被许可人发生吸收合并，合并被许可人分级管理级别适

用合并后存续被许可人的管理级别。 

第十六条 自国家濒管办作出分级调整决定之日起，国家濒管

办应当按照调整后的分级管理等级对被许可人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 

第十七条 国家濒管办对 A 级管理级别的被许可人采取以下管

理措施： 

（一）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和环节； 

（二）简化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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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行政许可书面监督检查。适当实施行政许可实地监

督检查。 

第十八条 国家濒管办对 B 级管理级别的被许可人实施常规化

的管理措施。 

第十九条  国家濒管办对 C 级管理级别的被许可人应当实施以

下严厉的管理措施： 

（一）进口时对境外证书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视情况进行专家评审或实地核查。 

第二十条  国家濒管办对 D 级分级管理级别的被许可人，应当

视发生第十三条所列情形的情节轻重，分别实施以下严厉管理措施： 

（一）所有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口申请不适用简化

程序； 

（二）进口时对境外证书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三）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视情况进行专家评审或实地核查。 

第二十一条  代理进出口的被许可人与进出口货物收发货的被

许可人因不同的分级管理级别导致应当实施的管理措施不一致的，按

照较低的管理级别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中“一年” 指公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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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7年 1 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 


